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款之延滯比率偏高，已於 96 年 7 月 16 

日限制該農會停止辦理台北縣、市以外

不動產為擔保之放款。

(三) 另有關該農會申請調高非會員

無擔保放款額度乙節，已於 96 年 5 月 

2 日請該農會對於相關業務缺失切實辦

理改善後再議。

農業金融局強調，將持續密切注意

該農會信用部經營動態，並落實執行各

項監理工作。如有涉及不法，將依法嚴

處，以健全信用部業務之經營，並保障

存款人權益。

關於日前報載稱「樹林農會違法放貸 

41 億元」乙案，農委會依行政院金融監

督管理委員會 96 年 3 月 9 日函送之檢

查報告 (基準日：95 年 12 月 31 日)，

業依相關規定分別採取下列措施：

(一) 該農會辦理位於基隆市暖暖區內

「幸福華城」社區分戶貸款，查有未確實

評估授信集中風險、資金流向與申貸用途

不符、分散借款集中使用等業務缺失，已

於 96 年 5 月 8 日嚴予糾正，並請該農

會積極催理，責請稽核單位切實查明，如

涉不法應逕移送檢調偵辦。

(二) 鑑於該農會辦理外縣市擔保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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